工程项目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2025年小区垃圾分类收集点提档升级
	1、工程概况：
（1）本项目为2025年小区垃圾分类收集点提档升级。改造内容包括：1、揽月山庄、四季嘉园、海都嘉园、西水湾小区内垃圾房改造。
（2）计划工期：见招标文件。

(3)施工现场实际情况：见招标文件。

2、工程招标范围:

(1) 实施范围内的改造工程，具体详见招标文件等相关内容。

3、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

（3）《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

（4）《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

（5）《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

（6）人工工日按苏建函价（2025）273号文执行；

（7）工程材料价格参考2025年9月份工程建设材料市场指导价及市场价；

（8）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苏建函价 [2025]2号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4、报价要求及其他说明：

（1）施工现场、交通运输情况及自然地理条件由投标人自行现场勘察，应充分考虑本工程场地现状的特点，可能对工程施工造成的影响并由此增加的费用等，作出考量一并考虑在投标报价中。本工程所涉及的各项措施费及风险费由投标人自行报价。

（2）本工程采用增值税一般计税计入，税率执行苏建函价〔2025〕2号文。

（3）投标人在填写工程量清单的每一项综合单价和合价时均应结合招标文件、技术规范、设计施工图纸和现场勘察情况，谨慎仔细地进行报价。
（4）投标人必须充分勘察现场实际情况，自行考虑材料运输及堆场、机械进退场时移位所必须的临时道路等费用。

5、工程量清单内容及有关说明：
（1）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合同通用条款、合同专用条款、技术条件或规范、施工图设计等结合使用。

（2）工程量清单中每个项目均需填写综合单价和合价，但不得增列项目。
（3）本次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数量按委托单位提供的“工程示意图及施工内容说明”以及相关回复，并经计算和复核后计入。
（4）混凝土清单按商品混凝土考虑并含模板，投标单位自行考虑报价。
（5）所有砂浆按预拌砂浆由投标单位自行考虑报价。
（6）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取费情况：基本费和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按标准计取，增加费不计。
（7）单价措施费中以项为计量单位的费用，结算时不再调整；单价措施费中以量计算的费用按实际工程量计算，综合单价不调整。
6、其他：

（1）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内容描述不详的，应当综合考虑施工规范、地方规章等的要求，所产生的费用计入投标报价中；清单特征中未描述的，但计价规范中注明的工程内容，投标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工程内容”而产生的费用，列入相应投标报价中，实施过程中费用不调整。

（2）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措施项目，但不得更改本清单中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承包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3）本次招标清单以招标人要求为准，招标人有权取消或减少工作内容，招标人对投标人未取得的合理利润不做任何赔偿。

（4）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招标项目图纸等文件结合起来查阅与理解，工程量清单中所描述的项目特征仅为招标人对该分部分项工程特征的概述，而非工程特征的全面描述，计价时必须按施工图纸及相关的国家规范的要求综合报价。
（5）工程量清单中每一分部分项工程综合单价均应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以及现行取费中的有关费用、有关文件规定的调价以及根据本招标文件要求的风险等相关费用。

（6）投标单位应考虑各类原因的停工事件，由于甲方原因及政府管控原因造成的停工，按照工期顺延处理，不考虑增加任何停工索赔费用。

（7）安全文明类及临时设施措施费，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智慧工地、差别化管理要求设置，投标后固定费率包干结算。

（8）本工程投标报价中，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中相同分项综合单价应保持基本一致，分项综合单价远高于市场价（组价定额工程量远高于清单工程量，出现小数点移位等错误），结算时组价定额工程量按正常值调整；分项综合单价低于市场价视为投标让利，结算时不予调整。相同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如有不一致，结算时将按单价最低者计取。

（9）投标人自行考虑弃土场地，结算不得以任何理由调整投标报价。以及政府性管控调整核定规划弃土场等因素均不得调整中标单价。

7、填表须知：

（1）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所有要求签字、盖章的地方，必须由规定的单位和人员签字、盖章。

（2）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或涂改。

（3）工程量清单计价格式中列明的所有需要填报的单价和合价，投标人均应填报，未填报的单价和合价，视为此项费用已包含在工程量清单的其他单价和合价中。结算时不得要求增加。

（4）金额（价格）均应以人民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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